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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299 证券简称：安迪苏 公告编号：2025-028

蓝星安迪苏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5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6月17日（星期二） 10:00-11:3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视频直播和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5年6月10日（星期二）至6月16日（星期一）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

“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InvestorService@adisseo.com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

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蓝星安迪苏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5年4月29日发布公司2025年第一季度报

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5年第一季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5年

6月17日（星期二） 10:00-11:30举行2025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视频结合网络互动召开， 公司将针对2025年第一季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

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 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

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6月17日（星期二） 10:00-11:3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视频直播和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董事长兼总经理（CEO）：郝志刚先生

独立董事：臧恒昌先生

首席财务官：Virginie� Cayatte女士

董事会秘书：蔡昀女士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 投资者可在2025年6月17日 （星期二） 10:00-11:30， 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https://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5年6月10日（星期二）至6月16日（星期一）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

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preCallQa），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

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InvestorService@adisseo.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

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86� (10)� 6195� 8802

邮箱：InvestorService@adisseo.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

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蓝星安迪苏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6月5日

证券代码：600299 证券简称：安迪苏 公告编号： 2025-029

蓝星安迪苏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大

会开设网络投票提示服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蓝星安迪苏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迪苏” 或“公司” ）已于2025年5月31日披露了关于召开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拟于2025年6月16日下午14:00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公

告《安迪苏关于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5-027）。

为更好的服务广大中小投资者，确保有投票意愿的中小投资者能够及时参会、及时投票。 公司拟使

用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证信息” ）提供的股东大会提醒服务，委托上证信息通过智

能短信等形式，根据股权登记日的股东名册主动提醒股东参会投票，向每一位投资者主动推送股东会参

会邀请、议案情况等信息。投资者在收到智能短信后，可根据使用手册（下载链接：https://vote.sseinfo.

com/i/yjt_help.pdf）的提示步骤直接投票，如遇拥堵等情况，仍可通过原有的交易系统投票平台和互联

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

若广大投资者对本次服务有任何意见或建议，可通过邮件、投资者热线等方式向公司反馈，感谢广

大投资者对公司的关注与支持！

特此公告。

蓝星安迪苏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5日

证券代码：002017� � � � � � � � � �证券简称：东信和平 公告编号：2025-22

东信和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情况

1、东信和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获2025年5月14日召

开的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具体方案为:以2024年12月31日的总股本 580,431,909� 股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64元（含税），共计拟派发现金股利95,190,833.08元，剩余

未分配利润滚存至下期，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具体实施前，若出现股

权激励行权、可转债转股、股份回购等原因致使公司股本总额发生变动的，则以实施利润分配方案股权

登记日时享有利润分配权的股份总数为基数，按照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作相应调整，具体金额以实

际派发情况为准。

2、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

本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2024年12月31日的总股本 580,431,909� 股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64元（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境外机构（含

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1.476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

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

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

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

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

10股补缴税款0.328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164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

需补缴税款。 】

三、分红派息日期

本次分红派息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6月11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6月12日。

四、分红派息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5年6月11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分配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5年6月12日通过股东托

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316 中电科东方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2 08*****841 珠海普天和平电信工业有限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5年6月3日至登记日：2025年6月11日），如因自派股东证券

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本公

司自行承担。

六、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珠海市南屏科技园屏工中路8号 咨询联系人：陈宗潮

咨询电话：0756-8682893� � � � � � � � � � � � � � � � � � �传真电话：0756-8682296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2、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权益分派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东信和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五年六月六日

证券代码：603260 证券简称：合盛硅业 公告编号：2025-036

合盛硅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5年6月26日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5年6月26日14点 00分

召开地点：浙江省慈溪市北三环东路 1988号恒元广场A座4楼公司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5年6月26日

至2025年6月26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

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

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一 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2 《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3 《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

4 《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

5 《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

6 《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

7 《关于确定公司董事、监事2024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

8 《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

9 《关于公司2025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

10 《关于2025年度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

11

《关于制定〈合盛硅业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2025-2027年度）

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

注：会议还将听取《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情况报告》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详见刊登于2025

年4月24日的《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

相关公告。

2、特别决议议案：9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5、6、7、9、10、11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

票平台 （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 进行投票， 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 （网址：vote.

sseinfo.com）进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

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为更好地服务广大中小投资者，确保有投票意愿的中小投资者能够及时参会、及时投票。 公司拟使

用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证信息” ）提供的股东会提醒服务，委托上证信息通过智能

短信等形式，根据股权登记日的股东名册主动提醒股东参会投票，向每一位投资者主动推送股东会参会

邀请、议案情况等信息。投资者在收到智能短信后，可根据使用手册《上市公司股东会网络投票一键通服

务用户使用手册》（链接：https://vote.sseinfo.com/i/yjt_help.pdf）的提示步骤直接投票，如遇拥堵等

情况，仍可通过原有的交易系统投票平台和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

(二)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可行使的表决权数量是其名下全部股东账户所持相同类别普通股和

相同品种优先股的数量总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本所网络投票系统参与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 可以通过其任一股东

账户参加。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

的表决票。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多个股东账户重复进行表决的，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

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表决意见，分别以各类别和品种股票的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

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

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3260 合盛硅业 2025/6/23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方法

拟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应持有以下文件办理登记：

1、法人股东：出席会议的法人股东须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 法定代

表人出席会议的，须持法定代表人本人身份证、能证明其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和股东账户卡办

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须持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

书面委托书、股东账户卡和法人股东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验原件）办理登记手续。

2、自然人股东：出席会议的个人股东需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有效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个

人股东的授权代理人需持本人身份证、委托人的股东账户卡、委托人的有效持股凭证、书面的股东授权

委托书办理登记手续（授权委托书见附件 1）。

（二）现场会议出席登记时间：

股东或股东授权代表出席本次会议的现场登记时间为 2025年6月25日8：00-17：00。之后将不再办

理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登记。

（三）会议登记地点及授权委托书送达地点：

浙江省慈溪市北三环东路1988号恒元广场A座24F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四）会议登记方式：

股东（或代理人）可以到公司董事会办公室登记或用信函、邮件、传真方式登记，截止时间：2025年6

月25日下午17�时。

六、其他事项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为期半天，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二）联系方式：

公司董事会办公室：0574-58011165

公司传真：0574-58011083

公司邮箱：hsir@hoshinesilicon.com

办公地址：浙江省宁波市慈溪市北三环东路 1988�号恒元广场 A�座 23-24F

邮编：315300

特此公告。

合盛硅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6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合盛硅业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5年6月26日召开的贵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

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2 《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3 《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4 《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5 《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6 《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7 《关于确定公司董事、监事2024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8 《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9 《关于公司2025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10 《关于2025年度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11

《关于制定〈合盛硅业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2025-2027年度）股东分红回报规划〉

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当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

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证券代码：601298 证券简称：青岛港 公告编号：2025-023

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5年6月27日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5年6月27日10点00分

召开地点：山东省青岛市东海东路88号青岛山港凯悦酒店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5年6月27日

至2025年6月27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

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

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一 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不涉及。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H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 √

2

关于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发行境内外债券类融资工具一般性授权

的议案

√ √

3 关于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回购股份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 √

4 关于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的议案 √ √

5 关于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

6 关于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

7 关于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 √

8 关于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 √

9 关于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监事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 √

10

关于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2025-2027年三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

议案

√ √

11 关于聘任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

另外，本次股东大会还将听取独立董事2024年度述职报告。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

二十三次会议决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3月29日及2025年4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和《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刊登的相关公告。

2、特别决议议案：1、2、3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7、8、10、11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不涉及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不涉及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不涉及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录交易系统投

票平台 （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 进行投票， 也可以登录互联网投票平台 （网址：vote.

sseinfo.com）进行投票。 首次登录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

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为更好地服务广大中小投资者，确保有投票意愿的中小投资者能够及时参会、及时投票。 公司拟使

用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证信息” ）提供的股东大会提醒服务，委托上证信息通过智

能短信等形式，根据股权登记日的股东名册主动提醒股东参会投票，向每一位投资者主动推送股东大会

参会邀请、议案情况等信息。投资者在收到智能短信后，可根据《上市公司股东会网络投票一键通服务用

户使用手册》（下载链接：https://vote.sseinfo.com/i/yjt_help.pdf）的提示步骤直接投票，如遇拥堵等

情况，仍可通过原有的交易系统投票平台和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

(二)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可行使的表决权数量是其名下全部股东账户所持相同类别普通股和

相同品种优先股的数量总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本所网络投票系统参与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 可以通过其任一股东

账户参加。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

的表决票。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多个股东账户重复进行表决的，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

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表决意见，分别以各类别和品种股票的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

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

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1298 青岛港 2025/6/20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方式

1、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股票账

户卡；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股东授权委托书和股票账户卡。

2、机构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 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出

示法定代表人本人身份证、机构股东股票账户卡、营业执照复印件；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

示本人身份证、机构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见附件）、机构股

东股票账户卡、营业执照复印件。

3、异地股东（青岛市以外的股东）也可以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出席登记手续。

上述授权委托书至少应当在本次股东大会召开前24小时交到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授权委托书由委

托人授权他人签署的，授权签署的授权书或者其他授权文件应当经过公证。 经公证的授权书或者其他授

权文件，应当和授权委托书同时交到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二）登记时间：2025年6月25日（星期三），13:30-17:00

（三）登记地点：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港极路7号山东港口大厦

六、其他事项

（一）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港极路7号山东港口大厦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人：娄女士

邮编：266011

电话：0532-82983087

传真：0532-82822878

（二）本次股东大会预计会期半天，与会股东（亲自或其委托代理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往返交

通和食宿费用自理。

（三）H股股东参会事项详见公司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网站(www.hkexnews.hk)发布的公

司2024年度股东周年大会通告等材料。

特此公告。

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6日

附件：授权委托书

● 报备文件

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附件：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5年6月27日召开的贵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

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2

关于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发行境内外债券类融资工具一

般性授权的议案

3 关于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回购股份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4 关于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的议案

5

关于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

案

6

关于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

案

7 关于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8 关于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9 关于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监事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10

关于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2025-2027年三年股东分红回

报规划的议案

11

关于聘任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

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月日

备注：

委托人应当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

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证券代码：600713 证券简称：南京医药 公告编号：ls2025-079

债券代码：110098� � � � �债券简称：南药转债

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6月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南京市雨花台区安德门大街55号2幢8层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4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764,903,33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9.15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周建军先生主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及表决符合《公司

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

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8人，非独立董事Marco� Kerschen先生因公务原因未能出席；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63,455,694 99.8107 1,269,701 0.1659 177,940 0.0234

2、议案名称：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63,409,394 99.8046 1,293,701 0.1691 200,240 0.0263

3、议案名称：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63,503,394 99.8169 1,199,701 0.1568 200,240 0.0263

4、议案名称：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63,504,694 99.8171 1,173,001 0.1533 225,640 0.0296

5、议案名称：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57,615,162 99.0471 7,079,933 0.9255 208,240 0.0274

6、议案名称：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63,392,594 99.8024 1,326,701 0.1734 184,040 0.0242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5,281,708 99.2424 1,194,201 0.6396 220,140 0.1180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63,558,594 99.8241 1,135,501 0.1484 209,240 0.0275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63,448,794 99.8098 1,186,301 0.1550 268,240 0.0352

10、议案名称：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鉴证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63,415,864 99.8055 1,217,831 0.1592 269,640 0.0353

1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对部分子公司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57,199,032 98.9927 7,254,863 0.9484 449,440 0.0589

1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向公司控股股东南京新工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借款之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4,807,178 98.9882 1,638,231 0.8774 250,640 0.1344

1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部分控股子公司继续办理应收账款无追索权保理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63,039,994 99.7563 1,602,601 0.2095 260,740 0.0342

1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开展资产池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57,586,362 99.0434 7,047,033 0.9212 269,940 0.0354

1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发行中期票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63,033,564 99.7555 1,473,731 0.1926 396,040 0.0519

1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减少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63,457,694 99.8110 1,197,001 0.1564 248,640 0.0326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7.01

选举周建军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

759,078,817 99.2385 是

17.02

选举张靓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

759,068,739 99.2372 是

17.03

选举徐健男女士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

759,088,446 99.2397 是

17.04

选举陆志虹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

759,036,226 99.2329 是

17.05

选举骆训杰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

759,023,210 99.2312 是

17.06

选举Marco�Kerschen先生为公司第十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759,070,034 99.2373 是

2、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8.01

选举王春晖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

759,068,122 99.2371 是

18.02

选举陆银娣女士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

759,028,107 99.2318 是

18.03

选举吕伟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

759,032,000 99.2324 是

3、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9.01

选举徐媛媛女士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非

职工代表监事

759,046,217 99.2342 是

19.02

选举杨庆女士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非职

工代表监事

759,043,598 99.2339 是

(三)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

东

722,764,717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股

东

30,159,65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

东

10,468,221 87.3883 1,326,701 11.0752 184,040 1.5365

其中: 市值50万以下

普通股股东

7,067,159 89.8478 714,501 9.0837 84,040 1.0685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

股东

3,401,062 82.6852 612,200 14.8835 100,000 2.4313

(四)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6

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2024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40,627,877 96.4148 1,326,701 3.1484 184,040 0.4368

7

关于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的议案

40,724,277 96.6435 1,194,201 2.8339 220,140 0.5226

8

关于公司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

议案

40,793,877 96.8087 1,135,501 2.6946 209,240 0.4967

9

关于公司2024年度募集资金

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

报告

40,684,077 96.5481 1,186,301 2.8152 268,240 0.6367

10

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2024

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鉴证

报告

40,651,147 96.4700 1,217,831 2.8900 269,640 0.6400

11

关于公司对部分子公司贷款提

供担保的议案

34,434,315 81.7167 7,254,863 17.2166 449,440 1.0667

12

关于公司向公司控股股东南京

新工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借

款之关联交易的议案

40,249,747 95.5174 1,638,231 3.8877 250,640 0.5949

13

关于公司及部分控股子公司继

续办理应收账款无追索权保理

业务的议案

40,275,277 95.5780 1,602,601 3.8031 260,740 0.6189

14

关于公司开展资产池业务的议

案

34,821,645 82.6359 7,047,033 16.7234 269,940 0.6407

15 关于公司发行中期票据的议案 40,268,847 95.5628 1,473,731 3.4973 396,040 0.9399

17.01

选举周建军先生为公司第十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36,314,100 86.1777

17.02

选举张靓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

36,304,022 86.1538

17.03

选举徐健男女士为公司第十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36,323,729 86.2005

17.04

选举陆志虹先生为公司第十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36,271,509 86.0766

17.05

选举骆训杰先生为公司第十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36,258,493 86.0457

17.06

选举Marco�Kerschen先生为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

36,305,317 86.1568

18.01

选举王春晖先生为公司第十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

36,303,405 86.1523

18.02

选举陆银娣女士为公司第十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

36,263,390 86.0573

18.03

选举吕伟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

36,267,283 86.0666

19.01

选举徐媛媛女士为公司第十届

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36,281,500 86.1003

19.02

选举杨庆女士为公司第十届监

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36,278,881 86.0941

(五)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第16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该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2、南京新工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对第7、12项议案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峰、冯曼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基于上述事实，本所认为，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

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

对议案的表决程序合法，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6日

股票代码：603650� � � � � � � � � � �股票简称：彤程新材 编号：2025-043

债券代码：113621� � � � � � � � � � �债券简称：彤程转债

彤程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年度预计融资担保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担保人名称：彤程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彤程新材” ）、华奇（中国）化

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奇化工” ）

●被担保人名称：彤程新材、彤程化学（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彤程化学” ）

●是否为上市公司关联人：否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公司本次为彤程化学提供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8,

000万元，公司实际为彤程化学提供的担保余额为50,512万元；华奇化工本次为公司提供的担保金额为

人民币36,000万元，华奇化工实际为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101,400万元。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事项。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基本情况

为满足公司及子公司日常经营及业务发展需要，2025年5月19日， 公司与中国进出口银行上海分行

签订了《保证合同》，为中国进出口银行上海分行与彤程化学签订的《借款合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所担保的贷款本金为人民币8,000万元，公司实际为彤程化学提供的担保余额为50,512万元。 2025

年5月16日，华奇化工与星展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公司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担保，所担保的最高债权额度为人民币11,000万元；2025年5月20日，华奇化工与上海浦东

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空港支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所担保主

债权最高本金余额为人民币25,000万元，华奇化工实际为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101,400万元。

（二）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2025年4月17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 于2025年5月8日召开的2024年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预计融资担保额度的议案》， 为满足公司生产经营及发展需

要，预计2025年公司为子公司、子公司为公司以及子公司相互之间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互保金额为

50亿元（含内保外贷），其中为资产负债率70%以上的被担保对象提供担保的额度为20,000万元；为资

产负债率70%以下的被担保对象提供担保的额度为480,000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18

日、2025年5月9日刊载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彤程新材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公

告编号：2025-020）、《彤程新材关于2025年度预计融资担保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5）、

《彤程新材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37）。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彤程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银城中路501号上海中心25层2501室

法定代表人：Zhang� Ning

注册资本：人民币59,983.0991万元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电子专用材料销售；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专用材料研发；电子专用材料领

域内的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生物基材料销售；生物基材料制

造；生物基材料技术研发（人体干细胞、基因诊断与治疗技术开发和应用除外）；化工原料及产品（危险

化学品、民用爆炸物除外）、橡塑制品、五金交电产品、机械设备、通讯器材、仪器仪表、电子元件、计算机

软硬件及配件（音像制品除外）、不锈钢材料、阀门的批发、进出口、佣金代理（拍卖除外），并提供相关

配套服务（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的商品）商务信息咨询、企业营销策划；化工技术专业领域内的技术开

发、自有技术转让，相关的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投资咨询；仓储（危险化学品除外）（限分支机构经

营）。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彤程新材的总资产537,011.61万元、总负债276,992.42万元（其中流动负债

161,361.94万元）、净资产260,019.19万元；2024年年度彤程新材的营业收入为52,635.19万元、净利润

41,448.19万元。

截至2025年3月31日，彤程新材的总资产545,850.10万元、总负债289,940.83万元（其中流动负债

116,557.31万元）、净资产255,909.27万元；2025年一季度彤程新材的营业收入为12,958.59万元、净利

润5,732.81万元。 （未经审计）

与公司关系：本公司

彤程新材为非失信被执行人。

2、彤程化学（中国）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化学工业区北银河路66号

法定代表人：袁敏健

注册资本：人民币80,631.4822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危险化学品生产（具体项目见许可证）；危险化学品

经营（具体项目见许可证）。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

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化工产品、橡胶、塑料类化工助剂的制造、加工、批

发、零售（除监控化学品、民用爆炸物品、易制毒化学品）；生物基材料销售；生物基材料制造；生物基材

料技术研发（人体干细胞、基因诊断与治疗技术开发和应用除外）；化工技术开发服务；商务信息咨询。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彤程化学总资产162,066.20万元、总负债70,064.99万元（其中流动负债57,

762.54万元）、净资产92,001.22万元；2024年年度彤程化学的营业收入为110,706.64万元，净利润-4,

240.48万元。

截至2025年3月31日，彤程化学的总资产162,655.73万元、总负债69,660.06万元（其中流动负债

49,962.48万元）、净资产92,995.66万元；2025年一季度彤程化学的营业收入为29,279.39万元、净利润

1,633.79万元。 （未经审计）

与公司关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彤程化学为非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担保方

被担保

方

债权人

担 保

金额

签 署

日期

担保范围 担保期间

担保类

型

是 否

有 反

担保

华 奇

（ 中

国 ） 化

工有限

公司

彤程新

材料集

团股份

有限公

司

星展银行

（中国）有

限公司上

海分行

11,

000万

元

2025

年5月

16日

根据主合同在债权确定期间与债务人

办理的银行业务项下债务人应向权利

人支付的所有主债权、 及其所有的相

关利息、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

现债权而产生的费用 （包括诉讼费

用、财产保全费用、律师费用等）及债

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权利人支付而

尚未完全支付的其他所有债务， 以及

在主合同被确认无效或被撤销的情况

下债务人应向权利人赔偿的全部损

失。

自合同签署之

日起计，直至主

合同项下的相

关银行业务项

下债务人债务

最终履行期届

满之后三年止。

连带责

任保证

无

华 奇

（ 中

国 ） 化

工有限

公司

彤程新

材料集

团股份

有限公

司

上海浦东

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空港

支行

25,

000万

元

2025

年5月

20日

主债权，以及由此产生的利息（包括

利息、罚息和复利）、违约金、损害赔

偿金、 手续费及其他为签订或履行合

同而发生的费用、 以及债权人实现担

保权利和债权所产生的费用（包括但

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等），

以及根据主合同经债权人要求债务人

需补足的保证金。

自每笔债权合

同债务履行期

届满之日起至

该债权合同约

定的债务履行

期届满之日后

三年止。

连带责

任保证

无

彤程新

材料集

团股份

有限公

司

彤程化

学 （中

国 ） 有

限公司

中国进出

口银行上

海分行

8,

000万

元

2025

年5月

19日

包括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的全部贷款

本金及利息 （包括但不限于法定利

息、 约定利息、 逾期利息、 罚息、复

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

的费用 （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

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以

及债务人应支付的任何其他款项（无

论该项支付是在贷款到期日应付或在

其它情况下成为应付）。

主合同项下债

务履行期届满

之日起三年

连带责

任保证

无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主要为满足公司及子公司日常经营和业务发展需要，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和发展规划。 本次

被担保对象为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经营状况稳定，资信状况良好，具备偿债能力，担保风险整体可

控，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系于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内发生， 该额度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第二十一次会议批准后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董事会审议该额度时认为，被担保对象是公司及合并报表范

围内子公司， 公司及子公司之间相互提供担保是保障合并报表范围内各公司正常生产经营融资的必要

条件，且财务风险处于可控制的范围之内，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担保对象为公司及

公司全资子公司，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广大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281,356万元，均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公司及子公

司、子公司及子公司之间的担保，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83.89%。除上述担保外，公司不存在其它对

外担保。 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况。

特此公告。

彤程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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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洪通燃气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25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5/6/11 － 2025/6/12 2025/6/12

● 差异化分红送转： 是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5年5月8日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4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

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

有关规定，公司存放于回购专用证券账户（B886242243、B886993014）的股份不参与本次利润分配。

3.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1）本次差异化权益分派的原因

公司于2023年12月10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

购公司股份的方案》，同意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股份。 2024年2月26日，公司召开第三

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增加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资金总额的议

案》。 2024年12月6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股份回购期限的议

案》，同意公司将原回购方案实施期限延长3个月，公司A股回购实施截止日期延期至2025年3月9日止，

即A股股份回购实施期限为自2023年12月10日至2025年3月9日。 2025年3月5日，公司发布《关于股份

回购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2025年3月3日公司完成回购，实际回购公司股份5,776,030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比例为2.04%。 该部分股份存放于新疆洪通燃气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B886242243、B886993014）。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

券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已回购至专用账户的股份不参与利润分配。 基于以上情况，造成公司本

次权益分派实施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与实际参与分配的股份总数存在差异。因此，公司2024年度利润

分配实施差异化分红。

（2）利润分配方案

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

现金红利0.25元（含税），本次利润分配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除公司回购专用

证券账户中的股份） 为基数分配利润。 按照截至2024年12月31日的总股本282,880,000股扣除截至

2025年6月4日收盘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5,776,030股A股股份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总额69,

275,992.50元人民币（含税），占2024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40.02%。 如在本公告披露之日

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 因可转债转股/回购股份/股权激励授予股份回购注销/重大资产重

组股份回购注销等致使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3）除权除息方案及计算公式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2号一一业务办理》

之《第五号一一权益分派》等相关规定，按照以下公式计算除权除息参考价：

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根据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本次利润分配仅进行现

金股利分配，无送股或转增股份，因此公司流通股不发生变化，流通股股份变动比例为0。

根据实际分派计算的除权除息参考价格= （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前收盘价格-0.25）÷（1+0）=前收盘价格-0.25。

公司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282,880,000股， 扣除不参与分配的公司回购股份5,

776,030股，本次实际参与分配的股份数为277,103,970股。

虚拟分派的现金红利＝（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总股本＝（277,

103,970×0.25）÷282,880,000=0.24元/股。

根据虚拟分派计算的除权除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0.24）÷（1+0）=前收盘价格-0.24。

本次权益分派除权除息参考价格按照根据虚拟分派计算的除权除息参考价格确定。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5/6/11 － 2025/6/12 2025/6/12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

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

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

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

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自行发放对象

刘洪兵、谭素清、霍尔果斯洪通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巴州洪通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等四名股东所持无限售流通股应发放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按照有关规定自行派发；存放

于公司股份回购专户的股份系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的股份， 根据相关规定不参与本次权益分

派。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

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及《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

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的有关规定，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从公开发

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

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25元；持股期限在1年以内（含1年）的，本次分红派息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

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25元，待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

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 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

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

务机关申报缴纳。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

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

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由公司根据国家税务总局于2009年1月23日颁布的

《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

47号）的规定，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0.225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

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通过沪港通投资本公司股票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其股息红利将由公司

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

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有关规定，公司按照

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扣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225元。

（4）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股息红利所

得税由其按税法规定自行申报缴纳，公司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25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公司股东可在工作日通过以下方式咨询本次权益分派实施的相关事项。

联系部门：证券法务部

联系电话：0996-2959582

特此公告。

新疆洪通燃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6日


